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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流程

一、筹备改造项目
（一）开展宣传引导。各区（县）组织街道、社区深入开展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宣传引导工作。
（二）组织意愿征集。
1.各区（县）组织街道、社区对辖区内老旧小区改造意向进行初步调研走访，并组织老旧小区业主填写《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意愿调查单》。
2.对具备初步改造意向的老旧小区（改造意向达成率超过三分之二），由属地街道、社区纳入工作推进重点，通过一对一上门入户走访等形式持续开展宣传动员。
3.对于全体业主同意改造的老旧小区，由属地街道、社区进一步征集改造需求，协调全体业主达成相对统一的改造意向，并组织全体业主签署《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意愿调查单》。
（三）明确实施主体。
1.房屋所在地街道、社区组织全体业主召开业主大会或协商会议，确认实施主体形式（全体业主作为实施主体，也可成立自主更新委员会或授权业主委员会后，委托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一定房地产开发建设管理经验的企业作为实施主体）。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由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人数（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后，由全体业主签署书面协议确定实施主体形式。
3.由全体业主按照“附件2. 实施主体筹建流程”有关要求，依法依规委托筹建实施主体。
二、多业主产权住宅
（一）联合代建
1.实施主体组织全体业主或业主代表征求改造意见、明确改造需求。
2.实施主体根据业主意愿进行初步改造方案设计。
3.实施主体持改造意愿调查单、实施主体资质及委托协议、初设方案等书面材料向房屋所在地街道提交自主更新改造申请。
4.属地街道自收到自主更新改造申请后组织初审，并于10个工作日内向实施主体进行答复。
5.经属地街道初审通过后，由街道上报属地人民政府进行复审，并于10个工作日内向实施主体进行答复。
6.经区（县）人民政府复审通过后的自主更新改造项目，由各区（县）纳入自主更新改造计划，建立台账、统筹谋划。
7.经区（县）人民政府复审通过并纳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项目，由实施主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结合业主诉求编制详细更新方案（包含组织方案、项目设计、项目概算、资金筹措等内容）。涉及的费用由实施主体组织全体业主筹措。
8.方案编制完成后，由实施主体组织全体业主对方案进行表决，并书面签字确认。
9.方案经全体业主表决同意后，由实施主体持联合审查申请书、更新方案（方案应达到修建性详细规划深度，包括总平面图、建筑立面效果图、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配套设施规划图、交通流线分析图等）、业主决议证明、实施主体资质证明文件和资金筹措初步方案等相关材料，向区（县）人民政府提交联合审查申请。
10.区（县）人民政府收到联合审查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组织属地发改、自然资源、住建、城管、生态环境、林草等相关部门和街道召开联合审查会，对更新改造方案进行研究，并形成明确的《联合审查纪要》（载明项目规划控制指标、配套设施配置要求以及方案修改意见等相关内容）向实施主体进行答复。
11.实施主体根据联合审查意见，进一步完善更新方案，经全体业主达成一致意见后，上报区（县）人民政府同意。
12.由实施主体通过公开招投标或直接委托等方式确定具备相应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企业作为建设代理人（代建企业），具体承担项目的建设与施工管理工作。实施主体与建设代理人（代建企业）签订项目建设协议，明确建设成本、建设周期等核心条款。
13.由实施主体依照现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选定监理企业。
14.由实施主体联合业主、建设代理人（代建企业）、第三方金融监管机构共同设立资金共管账户。
15.由实施主体按照项目建设协议及有关资金支付合同约定，组织全体业主缴纳改造资金（包含房屋主体建设成本、基础设施改造成本、专业服务费、监理费等），并存入资金共管账户。
16.由全体业主委托实施主体向市自然资源部门申请注销原有房屋产权。
17.由实施主体持更新方案、联合审查意见等材料向市自然资源部门提交申请，市自然资源部门根据联合审查意见进一步核准规划控制条件，并于5个工作日内向实施主体进行答复。
18.由实施主体按基本建设程序申请办理建筑设计方案审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消防设计审查、建筑施工许可证核发等相关手续，符合并联或并行办理条件的审批事项可同步办理。
网上申请：申请人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乌鲁木齐站点”提交材料，网址https://www.wlmqzj.cn:8084/aplanmis-mall/
窗口办理：市政务服务中心施工许可阶段综合窗口办理（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街29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A座3楼工程建设项目办理区G06、07号窗口）
19.由建设代理人（代建企业）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国家现行规范标准进行项目施工建设，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进行全面控制。
20.施工建设完成后，由实施主体按相关规定申请工程建设联合竣工验收。
网上申请：申请人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乌鲁木齐站点”提交材料，网址 https://www.wlmqzj.cn:8084/aplanmis-mall/
窗口办理：市政务服务中心竣工验收阶段综合窗口办理（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街29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A座3楼工程建设项目办理区G06、07号窗口）
21.项目验收通过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由房屋所有权人委托实施主体向市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办理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准噶尔街299号益民大厦市政务服务中心A座一楼A区不动产服务厅、B座综合办公楼一楼不动产服务厅。
（二）市场化共建
1.由实施主体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在总体规划允许范围内，初步测算项目开发建设成本、盈亏平衡点以及投资回报率。
2.由实施主体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选定一家具备相应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改造项目开发建设工作，并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责权利及违约责任。
3.房地产开发企业结合全体业主需求进行项目设计。
4.由实施主体组织全体业主对项目设计方案进行表决，并书面签字确认。
5.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持改造项目设计方案向市自然资源部门提出申请，核定改造项目规划条件。
6.市自然资源部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一步核准规划控制条件，并于5个工作日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答复。
7.全体业主委托实施主体注销原有全体房屋产权，将零散地块整合为净地，通过土地招拍挂，将土地公开出让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并签订协议，明确业主需求、回迁面积、回购价格等条款。
8.由房地产开发企业依照现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选定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
9.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立项（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或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筑设计方案审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消防设计审查、建筑施工许可证核发等相关手续，符合并联或并行办理条件的审批事项可同步办理。
网上申请：申请人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乌鲁木齐站点”提交材料，网址https://www.wlmqzj.cn:8084/aplanmis-mall/
窗口办理：市政务服务中心施工许可阶段综合窗口办理（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街29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A座3楼工程建设项目办理区G06、07号窗口）
9.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组织建筑施工企业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国家现行规范标准进行项目施工建设，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进行全面控制。
10.施工建设完成后，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相关规定申请工程建设联合竣工验收。
网上申请：申请人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乌鲁木齐站点”提交材料，网址https://www.wlmqzj.cn:8084/aplanmis-mall/
窗口办理：市政务服务中心竣工验收阶段综合窗口办理（乌鲁木齐市准噶尔街29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A座3楼工程建设项目办理区G06、07号窗口）
11.项目验收通过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市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初次登记。
办理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准噶尔街299号益民大厦市政务服务中心B座综合办公楼一楼不动产服务厅。
12.原有业主按照协议约定的回购金额回购新房。
13.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回购回迁居民办理分户产权转移登记。
办理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准噶尔街299号益民大厦市政务服务中心B座综合办公楼一楼不动产服务厅。
三、C、D级危险房屋
属于C、D级危险房屋的，由各区（县）组织房屋所有权人按照“先落实安全措施、后实施治理改造”的原则，依法限期搬离，腾空停用危险房屋，及时对危险房屋采取治理防护措施，避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C、D级危险房屋改造可参照多业主产权住宅联合代建实施流程，由实施主体组织实施。
四、企事业单位自管、直管公房
对于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自管、直管公房，可参照多业主产权住宅联合代建实施流程，由房屋产权（管理）单位作为实施主体统筹组织实施改造工作。

